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安全作業標準訂定規範 

109年 4月 28日 109年第 2次職業安全衛生委員會會議通過 

一、為使本校各單位訂定安全作業標準，提供校內人員作業時有所遵循，以防止各單

位人員不安全之作業發生災害事故，特訂定本規範。 

二、範圍：具有危害風險作業者，皆應實施工作分析後，擬訂安全作業標準。 

三、 定義： 

(一) 作業標準：係指規定作業條件、作業方法、管理方法、使用材料、使用設備及

其他之注意事項等相關之基準。 

(二) 工作場所負責人：從事管理、指揮或監督工作者從事勞動之人(例如：計畫主持

人、用人單位主管、實驗室指導老師等)。 

四、 作業內容： 

(一) 安全作業標準訂定流程：如圖 1。 

(二) 安全作業標準訂定作業內容： 

1、 選擇作業：可依本計畫第五點，制訂單位安全作業標準之優先次序。 

2、 作業安全分析：由工作場所負責人及相關工作者、作業人員共同參與，分析

作業中存在的潛在危險或可能危害。 

3、 安全作業標準訂定：由工作場所負責人之訂定安全作業標準(附件)，並指示

實施作業標準指導及教育訓練。 

4、 安全作業標準需定期檢討，如設備或作業方法變更與修正時。 

五、 選擇作業： 

(一) 失能傷害頻率高的作業。 

(二) 傷害嚴重率高的作業。 

(三) 曾發生事故的作業。 

(四) 有潛在危險的作業。 

(五) 非經常性的或臨時性的作業。 

(六) 新的設備、程序改變後或新增加的作業。 

(七) 經常性的維護保養作業。 

六、本規範經職業安全衛生委員會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布實施，修正時亦同。 

  



 

圖一 安全作業標準訂定流程圖 

 

選擇作業 

作業安全分析 

安全作業標準訂定 

人員教育訓練 



附件 

(填寫作業名稱)安全作業標準 

作 業 種 類 ：  

作 業 名 稱 ：  

作 業 方 式 ：  

使用處理材料：  

使用器具工具：  

防 護 器 具 ：  

資 格 限 制 ：  

 

作業步驟 作業方法 不安全因素 安全措施 事故處理 

     

     

     

     

     

     

圖

解 

 

工作場所負責人： 

(實驗室指導老師、用人

單位主管、計畫主持人) 

 製表人：  

訂定日期：  年  月  日 

 


